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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潮阳区福利院委托人

咨询人 汕头市粤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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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潮阳区福利院优化整合镇（街道）养老服务区和增设防火设施提质修缮项目造价咨询合同＿

第-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台同

与汕头市粤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汕头市潮阳区福利院（以下简称委托人）

（以下简称咨询人）经过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委托人委托咨询人为以下项目提供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司
√

＝°＝

』

二汕头市潮阳区福利院优化整合镇（街道）养老服务区和增设防火1.项目名称:

设施提质修缮项目（以下简称本项且）

2.服务类别:预算编制

二、本合同的措词和用语与所属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条件及有关附件同义。

三、下列文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1.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标准条件;

2.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

3.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执行中共同签署的补充与修正文件;

四、咨询人同意按照本合同的规定’承担本合同专用条件中议定范围内的建设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五、委托人同意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期限、方式、币种、额度向咨询人支付酬金°

六、本合同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自〃Ⅻ年′月′蛔开始实施至本项目咨
询结果交付委托方为止·

七、本合同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二份°

罪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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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 询 人委 托 人:

■■
→

＝

’p ｜

｜
≥D

毡

＝

法定代表人（签字法定代表人: 险
』
硼
＂
′
／

毫鸽

委托代理人:（签字）（签字）委托代理人:

住 所:汕头市中山路213号建设局

大楼南副楼九楼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汕头分行安平支行

住 所

开户银行:

帐. 号: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帐 号:2003020319200011984

邮政编码:515041

～

电 话:88566377

■＝

传 真:88566265

电子信箱:styjgs0163.coⅢ

望.必年?月｜｜日
～

2沥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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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标准条件

■

p

词语定义、适用语言和法律、法规

第—条 下列名词和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规定外具有如下含义。

1、“委托人”是指委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和聘用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一方’

以及其合法继承人°

2、“咨询人’′是指承担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和工程造价咨询责任的＿方’以

及其合法继承人°

3、“第三人”是指除委托人、咨询人以外与本咨询业务有关的当事人°

第二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适用的是中国的法律、法规’以及专用条件中

议定的部门规章、工程造价有关计价办法和规定或项目所在地的地方法规、地方规

章。

G 口弓

h守

咨询人的义务

第三条 向委托人提供与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资料’包括工程造价咨询的

资质证书及承担本合同业务的专业人员名单、咨询工作计划等’并按合同专用条件

中约定的范围实施咨询业务°经双方确定的承担本项目的专业人员’未经委托人同

意’咨询人不得自行更改人员。

第四条 在履行合同期间或合同规定期限内’不得泄露与本合同规定业务活动

有关的保密资料。

委托人的义务

私

第五条 委托人应负责与本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第三人的协调’为咨

询人工作提供外部条件。

第六条 委托人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免费向咨询人提供与本项目咨询业务有

关的资料°

第七条 委托人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就咨询人书面提交并要求做出答复的事宜

做出书面答复。咨询人要求第三人提供有关资料时’委托人应负责转达及资料转送°

第∧条 委托人应当授权胜任本咨询业务的代表’负责与咨询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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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人的权利

第九条 委托人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内’授予咨询人以下权利:

1、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如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不明确时可向委托人提出书面报

◎

生
口

2、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有权对第三人提出与本咨询业务有关的问题进行核对

或查问°

3、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有到工程现场勘察的权利°

委托人的权利

第十条 委托人有下列权利:

l、委托人有权向咨询人询问工作进展情况及相关的内容°

2、委托人有权阐述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3、当委托人认定咨询专业人员不按咨询合同履行其职责’或与第三人串通给委

托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委托人有权要求更换咨询专业人员’直至终止合同并要求咨

询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唾

■

咕
·
盟
″
门
旬

!—噬

咨询人的责任

第十＿条 咨询人的贡任期即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有效期。如因非咨询人的

贡任造成进度的推迟或延误而超过约定的日期’双方应进一步约定相应延长合同有

效期°

第十二条 咨询人对委托人或第三人所提出的问题不能及时核对或答复’导致

合同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咨询人应承担责任°

第十三条 咨询人向委托人提出赔偿要求不能成立时、则应补偿由于该赔偿或

其他要求所导致委托人的各种费用的支出°
］

委托人的责任

第十四条 委托人应当履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约定的义务’如有违反则应

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给咨询人造成的损失°

第十五条 委托人如果向咨询人提出赔偿或其他要求不能成立时’则应补偿由

于该赔偿或其他要求所导致咨询人的各种费用的支出。

共8页第5页



汕头市潮阳区福利院优化整合镇（街道）养老服务区和增设防火设施提质修缮项目造价盗j旬合同

合同生效’变更与终止
■

●

第十六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七条 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则应当在l4日前通知对方;因

变更或解除合同使—方遭受的损失’应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第十∧条 变更或解除合同的通知或协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新的协议未达成

之前’原合同仍然有效°

■■

尸

ˉ■

咨询业务的酬金

第十九条 正常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按照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

件约定的方法计取’并按约定的时间和数额支付°

第二十条 如果委托人在规定的支付期限内未支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酬金’自

规定支付之日起’应当向咨询人补偿应支付的酬金利息°利息额按规定支付期限最

后一日银行活期贷款乘以拖欠酬金时间计算。

其 他

～ 第二十—条 因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需要’咨询人在合｜司约定外的外出考

察’经委托人同意’其所需费用由委托人负责°

第二十二条 咨询人如需外聘专家协助’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

内其费用由咨询人承担;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以外经委托人认可其

费用由委托人承担°

第二十三条 未经对方的书面同意’各方均不得转让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四条 除委托人书面同意外’咨询人及咨询专业人员不应接受建设工程

造价咨询合同约定以外的与工程造价咨询项目有关的任何报酬°

咨询人不得参与可能与合同规定的与委托人利益相冲突的任何活动°

合同争议的解决

第二十五条 因违约或终止合同而引起的损失和损害的赔偿’委托人与咨询人之

间应当协商解决;如未能达成一致’可提交有关主管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

根据双方约定提交仲裁机关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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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

》第—条 本合同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工程造价计价办法和规定:

l、《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89号）;

第二条 双方约定的委托人应提供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材料及提供时间:

委托人应于 年 月 日前向咨询人提供本项目有关资料°

咨询人在接到委托人完整的资料之日起 个工作日向委托人提供咨询成果°

第三条 委托人应在二日内对咨询人书面提交并要求做出答复的事宜做出书面

答复。

第四条 委托人同意造价咨询费按以下的计算方法、支付时间与金额’支付咨

询人的正常服务酬金:

1、造价咨询费计算方式:

造价咨询费参照《转发关于调整我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的函》（粤价

函［201］］742文）的收费标准下浮40％收取’以咨询人编制的预算价为计费基数’若

收费不足2000元的’按2000元收取。咨询费收费标准如下:

丁
山

收费标准委托内容 计费基础 备注

100万元以内:

101＿500万元;

501—］000万元:

1001ˉ5000万元:

5001万元-1亿元:

1亿元以上;

按2000元计

4·8‰

41‰

3.8‰

3·4‰

2.9‰

2°6‰

差额

定率

累进

计费

工程预算编制

（清单计价法）

按预算造价

收费不足2000元

按实际钢筋使用量

屯〗／
／

一元且］

钢筋及预埋件计算

O

2、合同暂定金额:人民币3400元（大写:人民币叁仟肆佰元整）。预算编制

费根据上述收费标准按实结算°

3、付款方式:

咨询人完成咨询结果并交付委托人时’委托人应在15个工作日内付清咨询费°

第五条 双方同意用人民币支付酬金。

第六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委托人与咨询人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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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协商解决;如未能达成＿致’可提交有关主管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

下列第（二）种方式解决:

（＿）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条 委托人应按约定向咨询人支付造价咨询费°｀咨询人不向委托人收取逾

■■
■

口
尸
■

叮■

期支付的酬金利息。
广

｜

分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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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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